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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犯
罪
的
理
論

(
5
8口
仰
的

O
卅
日
盲
∞
)
，
大
致
上
可
以
分
為
解
釋

犯
罪
人
如
何
形
成
以
及
解
釋
犯
罪
事
件
如
何
發
生
兩
種
類
別
。
其
中
前
一
類

的
理
論
|
即
解
釋
犯
罪
人
如
何
形
成
的
理
論
和
研
究
，
長
久
以
來
一
直
是
犯

罪
學
發
展
的
主
流
(
戶
心
可ro
w
-
ω∞0
)
;有
關
的
研
究
大
多
把
焦
點
擺
在
，
為

什
麼
某
些
特
定
類
型
的
人
會
犯
罪
，
以
及
應
該
如
何
處
理
這
些
人
之
上
。
直

到
最
近
，
注
意
的
焦
點
才
逐
漸
轉
移
到
犯
罪
事
件
上
，
而
不
像
以
往
多
集
中

在
犯
罪
人
的
特
質
上
。
對
於
「
地
點
」

(
1
自
己
的
關
切
，
正
是
此
途
徑
中

極
為
重
要
的
一
部
分
。

針
對
犯
罪
問
題
的
解
釋
，
儘
管
犯
罪
(
鬥
立
言
，
指
事
件
)
理
論
以
及
犯

罪
特
性
(
鬥
立
呂
立
已
立
呵
，
指
犯
罪
人
)
理
論
經
常
有
相
對
立
的

(
2
S
Z
E
m
)

情
況
，
但
是
如
果
能
把
犯
罪
人
及
犯
罪
事
件
的
解
釋
整
合
互
補
，
那
麼
對
於

犯
罪
現
象
的
了
解
將
會
是
更
有
助
益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某
人
或
許
有
極
高
的
犯

罪
傾
向
或
動
機
，
但
是
除
非
他
的
確
犯
了
罪
，
否
則
解
釋
犯
罪
人
如
何
形
成

的
理
論
也
就
沒
什
麼
好
解
釋
的

。

在
功
能
方
面
，
犯
罪
人
的
理
論

(
0月
2

舍
門

旱
。
。
戶
。
的
)
最
後
應
該
要
告
訴
吾
人
，
某
些
人
是
如
何
成
為
犯
罪
人
，
以
及

在
什
麼
情
況
下
，
他
們
不
再
繼
續
犯
罪
。
過
去
植
基
於
犯
罪
人
理
論
所
演
繹

出
的
犯
罪
預
防
策
略
，
大
致
上
是
把
重
心
擺
在
潛
在
的
嚴
重
暴
力
犯
以
及
累

犯
身
上
。
然
而
，
犯
罪
人
理
論
並
沒
有
辦
法
在
犯
罪
預
測
上
做
到
百
分
之
百

的
準
確
，
同
時
此
等
理
論
未
來
的
發
展
，
在
學
術
界
也
較
缺
乏
一
致
性
的
共

識
(
間n
r
g

斗
f
z
g

且

w
5
ω
印
)
。
換
言
之
，
植
基
於
犯
罪
人
理
論
的
犯
罪

預
防
策
略
，
似
乎
還
有
許
多
尚
未
肯
定
以
及
待
澄
清
之
處
。
就
算
是
未
來
犯

罪
學
家
能
夠
更
了
解
犯
罪
人
的
犯
罪
特
性
是
如
何
發
展
形
成
的
，
但
是
否
能

夠
促
使
更
多
人
免
於
從
事
犯
罪
行
為
，
恐
怕
仍
是
一
個
未
知
數

(
n
E品
。
自
已

逞
。H
的
σ
己
門
已w
戶
。8
)
。

因
此
，
儘
管
對
於
犯
罪
人
的
發
展
與
形
成
，
現
有
的
犯
罪
學
知
識
已
經
中

可
以
提
供
相
當
好
的
解
釋
，
但
是
對
於
犯
罪
事
件
的
發
生
，
犯
罪
學
的
知
識
阱

仍
舊
需
要
具
備
解
釋
能
力
的
必
要
。
在
犯
罪
學
的
知
識
領
域
裡
，
特
別
是
需
峙

要
一
個
能
夠
告
訴
吾
人
，
犯
罪
者
為
什
麼
會
選
擇
某
些
目
標
，
也
就
是
為
什
卡

麼
某
些
目
標
會
對
潛
在
犯
罪
人
真
吸
引
力
，
以
及
為
什
麼
某
些
目
標
會
令
犯
扯

罪
人
感
到
嫌
惡
。
還
有
，
哪
些
事
物
是
犯
罪
人
犯
罪
時
的
障
礙
物
，
他
們
又
六

閏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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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如
何
克
服
這
些
障
礙
的
?
犯
罪
者
、
被
害
者
以
及
監
控
者
何
種
型
態
的
日

常
活
動
助
長
了
某
特
定
地
點
發
生
犯
罪
的
可
能
性
?
雖
然
，
一
個
能
夠
對
這

些
問
題
提
供
明
確
答
案
的
周
詳
理
論
，
尚
需
一
段
長
時
間
始
能
建
立
，
但
是

許
多
研
究
犯
罪
事
件
的
犯
罪
學
家
，
對
於
此
種
理
論
的
外
貌
已
有
相
當
一
致

性
的
共
識
。
此
外
，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證
據
顯
示
，
基
於
事
件
的
預
防
策
略

(
2
2
?
有
2
呂
立
。
口
的
什
門
印
汁
。
但2
)對
於
某
些
犯
罪
問
題
可
以
提
供
立
即

且
巨
大
的
影
響
力
量
(
戶
白
宮
、
后
ω
N
)。
本
文
底
下
將
討
論
這
些
理
論
如
何

建
構
犯
罪
和
地
點
之
間
的
關
係
'
以
及
如
何
把
它
們
運
用
在
犯
罪
預
防
的
策

略
上
。

壹
、
犯
罪
事
件
理
論
與
犯
罪
地
點

在
現
有
的
犯
罪
學
知
識
中
，
總
共
有
三
項
理
論
觀
點
|
理
性
選
擇

(
門ω
t
c
E
H

鬥
Y
O
H
n
m
)
、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(
門OC立
口
白
山
們
已
〈

H
Z

耳
。

o
a
)、

以
及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(
們
已
目
。3
2

∞
門
口
旱
。
。
門
之
|
影
響
吾
人
對
於
「
地
點

」

(
1
R
m
)在犯
罪
預
防
上
的
理
解
。
「
理
性
選
擇
」
的
觀
點
，
可
以
說
是

強
調
「
地
點
」
重
要
性
的
」
個
基
本
理
論
，
因
為
此
觀
點
認
為
犯
罪
者
選
擇

目
標
及
手
段
的
方
式
都
是
可
以
被
解
釋
的
(
們
O
『
巨
的
Y
S

心
2
月

E
W
z
g
)
。

有
些
學
者
宣
稱
，
此
觀
點
在
某
個
程
度
上
是
無
法
檢
側
的

(
E
Z的
古
巴

0
)，

因
為
從
犯
罪
者
的
立
場
來
看
，
犯
罪
者
的
行
為
幾
乎
都
可
以
解
釋
為
是
合
理

的
(
2門
的
。
口
的
、5
2
)
。
不
過
，
在
另
外

一
方
面
，
也
有
不
少
學
者
認
為
理

性
選
擇
觀
點
是
可
以
被
檢
測
的
主
0
個
自
門
呂
ω
旦
河

m
t
?

皂
白
)
。
也
就
是

說
，
此
派
學
者
認
為
，
理
性
選
擇
觀
點
可
以
被
發
展
成
描
述
犯
罪
事
件
及
犯

社

罪
者
的
命
題
，
而
這
些
命
題
均
是
可
以
被
檢
驗
的
。
尤
其
是
當
理
性
選
擇
觀
叮
叮

點
與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結
合
使
用
時
，
其
可
檢
測
性
更
是
非
常
的
明
顯

(
2月
宮
展

季

ω
口
已
H
U
O
H
的
。
口
、
H
ω
ω
ω
)

。

它
7
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將
犯
罪
事
件
的
發
生
解
釋
為
下
列
幾
種
條
件
聚
合
的
結
第

、L

果.. 

第
一
、
必
須
出
現
有
動
機
的
犯
罪
者
(
旦
旦E
S

旦

0月
2
舍
門
)
;
而
解
L
V

釋
有
動
機
犯
罪
者
的
形
成
，
則
是
解
釋
犯
罪
人
如
何
發
展
之
理
論
的
目
的
。
戶
戶

功
夫
，

第
二
、
必
須
要
有
前
者
所
想
要
的
標
的
物
(
已
2
口
ω
E
m
g

門
咽
。
什
)
。
第
三
、

標
的
物
與
犯
罪
者
必
須
要
在
相
同
的
時
間
出
現
在
相
同
的
地
點
。
最
後
，
三

種
控
制
者
|
親
密
的
處
理
者

(
5
t
E
Z
Z
E
E
Z

，
指
親
人
或
密
友
等
)
、

守
衛
(
個E
E
E

口
的
)
、
及
地
點
管
理
者
(
已
印

n
o
B
E
品
叩
門
的
)
l必
須
不
在
場
或

失
去
效
能
(
n
o
y
g
g已
F
E
O
F
H
S
P
F
Z
O
D

、
5
2
)
。
一

44 

所
謂
「
親
密
處
理
者
」
'
係
指
對
犯
罪
者
具
有
直
接
私
人
影
響
力
的
人
刊

(
諸
如
父
岳
、
老
師
、
教
練
、
朋
友
或
老
聞
等
)
。
當
這
些
人
出
現
時
，
潛
在

犯
罪
者
大
多
不
會
犯
罪
。
對
許
多
犯
罪
者
而
言
，
不
論
是
少
年
犯
或
是
成
人

犯
，
僅
有
極
少
數
甚
至
沒
有
親
密
的
處
理
者
可
O
E
S
-
-
ω
8
)
。

所
謂
「
守
衛
」
，
就
是
有
能
力
保
護
標
的
物
的
人
。
他
們
也
必
須
不
在

特
定
的
地
點
出
現
，
犯
罪
才
有
可
能
發
生
。
守
衛
包
含
非
正
式
的
人
員
，
例
中

如
若
干
位
女
子
於
夜
間
結
伴
回
家
，
彼
此
保
護
，
守
衛
當
然
還
包
含
正
式
機
胏

構
的
人
員
(
峙
。
這
旦
旦
耳
。
且
已2)
，
如
私
人
保
全
人
員
及
警
察
等
即
是
。
園

、

人
們
或
物
品
若
與
守
衛
分
離
，
被
害
的
風
險
便
會
提
高
。

L
V

所
謂
「
地
點
管
理
者
」
，
就
是
指
看
管
地
點
的
人
。
地
點
管
理
者
(
諸
七

如
大
廈
管
理
者
、
公
寓
管
理
者
、
及
其
他
類
似
人
員
)
，
管
理
出
現
在
他
們
叫

n
刀



所
控
制
場
所
之
人
員
的
行
為
。
他
們
就
像
救
生
員
一
般
，
除
了
謹
防
他
人
溺

水
之
外
，
同
樣
也
對
游
詠
池
邊
(
岸
上
)
人
員
的
行
為
予
以
適
當
的
管
制
。
犯

罪
若
要
發
生
，
此
等
人
員
必
須
不
在
現
場
、
或
是
失
去
其
效
能
、
或
是
疏
忽

(
由n
r
w
E
E
)。
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在
對
於
犯
罪
與
地
點
的
洞
悉
上
，
是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的

理
論
，
因
為
它
結
合
了
理
性
選
擇
及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，
這
對
於
解
釋
犯
罪
在

不
同
地
點
上
的
分
佈
情
形
是
很
有
助
益
的
。
犯
罪
者
、
標
的
物
、
處
理
者
、

守
衛
及
管
理
者
在
不
同
時
間
與
地
點
上
的
分
佈
'
無
形
中
就
勾
勒
出
了
犯
罪

的
型
態
。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增
加
了
遠
離
保
護
者
(
親
密
處
理
者
、
守
衛
、
及

地
點
管
理
者
)
保
護
的
潛
在
標
的
物
。
一
般
理
性
的
犯
罪
者
，
在
他
們
所
從

事
的
日
常
活
動
當
中
，
便
會
注
意
到
沒
有
守
衛
及
管
理
者
的
地
點
，
以
及
在

哪
些
地
點
他
們
自
己
的
親
密
處
理
者
不
太
可
能
會
出
現
。
型
態
理
論
就
在
探

究
犯
罪
者
以
及
其
所
處
的
物
理
與
社
會
環
境
之
間
，
影
響
犯
罪
者
選
擇
標
的

物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
根
據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的
內
涵
，
標
的
物
如
何
被
犯
罪
者
所
注
意
，
影
響

了
犯
罪
事
件
在
時
間
、
空
間
、
及
標
的
物
上
的
分
佈
(
切
E

丘
吉
思
昌
自
已

切
可g
t

品

Z
P
-
c
ω
ω
)。
而
這
種
情
況
，
最
主
要
就
是
受
到
犯
罪
者
的
日
常

活
動
影
響
所
致
。
就
像
其
他
非
犯
罪
者
一
般
，
犯
罪
者
大
多
是
在
他
們
的
家

庭
、
學
校
、
工
作
場
所
、
購
物
場
所
、
及
娛
樂
場
所
等
範
圍
內
活
動
。
當
他

們
在
從
事
正
常
的
合
法
活
動
時
，
他
們
會
注
意
到
周
遭
可
能
的
犯
罪
機
會
。

因
此
，
不
是
接
近
犯
罪
者
日
常
活
動
範
圓
的
犯
罪
機
會
，
就
不
太
可
能
會
被

犯
罪
者
注
意
到
。

換
言
之
，
犯
罪
者
所
能
注
意
到
的
標
的
物
是
有
限
的
(
或

社

許
還
有
許
多
合
適
的
標
的
物
，
但
未
被
犯
罪
者
注
意
到
)
。
在
犯
罪
者
注
意
制

範
圍
內
的
犯
罪
機
會
，
便
有
較
高
的
風
險
成
為
犯
罪
的
標
的
物
展

(
切
可ω口5
個g
s
g
已
切
門
呂
立
口
開
甘
心
昌
、

5
8
)
。
儘
管
有
少
數
的
犯
罪
者
會
件

在
日
常
活
動
範
國
外
找
尋
犯
罪
機
會
，
但
是
大
多
數
的
犯
罪
者
還
是
在
自
己
第

、
、

所
熟
悉
的
日
常
非
犯
罪
活
動
中
，
找
尋
犯
罪
的
機
會
。

L
V

在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中
，
「
地
點
」
的
觀
念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地
點
，
在
口

扮
』
乃

邏
輯
上
不
僅
僅
是
必
須
的
(
犯
罪
者
一
定
是
在
某
一
個
地
點
實
施
犯
罪
行
為
)
，

同
時
其
特
徵
更
會
影
響
犯
罪
發
生
的
可
能
性
。
由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強
調
的
地

點
特
徵

(
1心
口
∞
n
y
ω門
ω
n
H
O口

ω
立
們
的
)
，
包
含
管
理
者
的
出
現
及
效
能
，
以

及
有
能
力
守
衛
者
的
出
現
。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藉
著
將
焦
點
擺
在
地
點
如
何
被

潛
在
犯
罪
者
所
注
意
，
而
將
擁
有
合
適
標
的
物
的
地
點
以
及
該
地
點
的
背
景
一

白
，
自

環
境
兩
者
相
連
結
。
門
「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和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在
許
多
方
面
是
彼

此
相
互
支
持
的
。
但
是
，
這
兩
個
理
論
對
於
某
些
發
生
在
特
定
地
點
的
犯
罪
，

也
可
能
有
不
同
的
解
釋
。
譬
如
就
一
些
高
犯
罪
率
的
地
點
而
言
，
犯
罪
型
態

理
論
家
就
會
把
焦
點
擺
在
犯
罪
者
是
如
何
發
現
及
接
近
該
地
點
的
。
而
日
常

活
動
理
論
家
則
會
把
焦
點
擺
在
標
的
物
的
行
為
以
及
控
制
者
(
守
衛
、
處
理
中

者
以
及
場
所
管
理
者
)
不
在
現
場
的
原
因
上
。
換
言
之
，
對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時

家
而
言
，
地
點
的
問
題
主
要
是
其
所
座
落
的
位
置
，
以
及
和
環
境
之
間
的
關
國

、

係
。
另
外
，
對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家
而
言
，
地
點
的
問
題
主
要
就
是
某
些
特
定
卡

類
型
的
人
出
現
以
及
消
失
。
很
明
確
的
可
以
看
出
，
這
兩
種
解
釋
在
不
同
的
七

背
景
及
情
境
下
均
具
有
其
有
效
性
。
對
於
某
些
犯
罪
，
犯
罪
型
態
理
論
或
許
科

開
刀



可
以
提
供
較
為
貼
切
的
解
釋
:
對
於
某
些
犯
罪
，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則
可
能
有

較
佳
的
洞
察
力

•• 

對
於
某
些
犯
罪
，
或
許
需
要
結
合
這
兩
個
理
論
共
同
來
解

釋
。

貳
、
犯
罪
地
點
的
研
究

最
近
在
犯
罪
學
理
論
上
有
一
些
觀
點
，
提
供
了
建
構
犯
罪
地
點
理
論
的

基
礎
。
然
而
，
此
等
理
論
的
發
展
必
定
是
與
有
關
文
獻
的
累
積
彼
此
相
關
的
。

本
文
底
下
將
從
最
近
的
實
證
研
究
中
，
摘
要
出
五
種
不
同
類
型
的
研
究
，
每

一
種
研
究
均
對
「
地
點
」
在
犯
罪
事
件
上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予
以
特
別
地
闡
述
。

其
中
有
三
種
類
型
的
研
究
把
地
點
當
作
一
個
分
析
的
單
位

(
ω呂
立
丘

g

且
可

泣
的
)
，
在
一
開
始
的
時
候
，
就
把
犯
罪
事
件
當
作
是
個
「
問
題
」
。
在
這
些

研
究
中
，
研
究
者
意
圓
了
解
與
地
點
有
闊
的
設
施
可
自
己
立
H
g
)是
如
何
影

響
犯
罪
的
，
為
何
犯
罪
會
聚
集
(
已
己
的
汁
。
門
)
在
某
些
地
點
，
以
及
地
點
上
的

社
會
及
物
理
特
徵
(
的o
n
Z
H
S

已
苦
苦
古
巴
巴

R
R
Z

立
的
立
們
的
)
是
如
何

改
變
犯
罪
機
會
的
。
另
外
兩
種
類
型
研
究
的
焦
點
則
是
在
人

(
o
g
E己
的
身

上
，
雖
然
焦
點
是
人
，
但
最
終
目
的
還
是
要
了
解
地
點
在
犯
罪
上
所
扮
演
的

角
色
。
在
流
動
性
(
包
。zt
z
)
及
標
的
物
合
同
惘
。
什
)
兩
類
的
研
究
中
，
吾
人

可
以
洞
悉
犯
罪
者
如
何
選
擇
犯
罪
地
點
，
以
及
了
解
那
些
抑
制
他
們
接
近
犯

罪
地
點
的
社
會
因
素
(
的O戶
已

P
2

日
的
)
。
底
下
所
陳
述
的
研
究
，
除
了
針

對
標
的
物
選
擇
的
研
究
之
外
，
均
是
以
官
方
的
犯
罪
及
逮
捕
記
錄
當
作
研
究

的
資
料
。
有
關
犯
罪
者
選
擇
標
的
物
的
研
究
，
則
是
基
於
訪
談
及
觀
察
犯
罪

者
所
取
得
的
資
料
。

社區

、
地
點
的
設
施
(
U
E
n
o叫印
戶
口

t
g
)
與
犯
罪
發

所
謂
「
設
施
」(
p
n巳
佇
立
。
的
)
，
就
是
指
能
夠
發
揮
特
定
功
能
的
建
造
刊

物
，
其
均
有
特
殊
的
目
的
。
地
點
設
施
的
實
例
如
學
校
、
酒
館
、
便
利
商
店
、
刊

棺
副
市

教
堂
、
公
寓
等
。
不
同
類
型
的
設
施
有
可
能
增
加
或
減
少
該
地
點
的
犯
罪
。
八

如
解
釋
犯
罪
人
形
成
的
理
論
所
建
議
，
不
同
的
設
施
會
吸
引
不
同
的
人
前
來
汁

該
地
點
，
當
中
可
能
包
含
潛
在
犯
罪
者
。
或
是
如
日
常
活
動
理
論
所
建
議
，
期

犯
罪
的
發
生
主
要
是
因
為
設
施
管
理
的
方
式
、
在
設
施
中
的
標
的
物
其
被
潛

在
犯
罪
者
所
認
知
的
價
值
及
可
接
近
性
、
處
理
者
出
現
的
可
能
性
、
以
及
守

衛
的
監
控
程
度
等
所
致
。
支
持
兩
者
理
論
的
證
據
，
可
以
在
許
多
相
闊
的
研

究
中
發
現
(
m
O
D
g
r
w
E
∞
戶
)
。
但
是
，
犯
罪
學
家
並
無
法
將
支
持
兩
種
解
釋
，

的
有
關
研
究
證
據
予
以
相
互
比
較
，
因
為
這
些
研
究
並
沒
有
區
別
各
個
犯
罪
犯

事
件
所
在
地
點
之
設
施
的
差
異
。

另
外
一
個
問
題
，
就
是
有
些
研
究
並
沒
有
將
犯
罪
密
度
(
鬥
立
軍

已
。
口
已
3

、
指
每
單
位
土
地
面
積
上
的
犯
罪
數
)
及
被
害
風
險
(
〈
古
已

B
H
N
ω
t
s

己
的
尸
指
每
標
的
物
所
發
生
的
犯
罪
數
)
予
以
區
分
(
還
妄
的
可
。

P
-
S

印
)
。
在

三
十
多
年
前
，
學
者
切
。
開
徊
的
(
5
2
)曾
指
出
，
大
多
數
有
關
犯
罪
率
的
計
算

方
式
並
不
是
犯
罪
風
險
的
估
計
值
，
因
為
在
計
算
的
過
程
中
，
選
用
了
不
適
軒

當
的
犯
罪
機
會
(
標
的
物
)
測
量
值
當
作
分
母
(
話
口
。
但

E
H

。
可
)
。
不
法
目
的
氏

之
侵
入
犯
罪
率
古
巴
巴
3
3
2

的
)
，
通
常
是
用
不
法
目
的
之
侵
入
犯
罪
件
呵
呵

數
除
以
研
究
地
區
中
的
人
口
數
。
但
是
計
算
風
險
較
為
適
當
的
「
分
母
」
'
十

應
該
是
選
用
研
究
地
區
中
的
建
築
物
數
。
不
法
目
的
之
侵
入
行
為
可
能
會
較
抖

集
中
於
某
一
個
地
區
，
因
為
這
個
地
區
擁
有
較
多
可
侵
入
的
建
築
物
，
或
是
你



這
個
地
區
有
一
些
其
他
不
同
的
因
素
(
譬
如
這
個
地
區
有
比
較
多
無
子
女
的

雙
薪
家
庭
，
而
較
少
的
退
休
老
人
家
庭
)
。

有
些
研
究
也
曾
對
犯
罪
機
會
進
行
測
量
，
但
是
它
們
通
常
也
只
是
風
險

標
的
物
之
數
量
的
間
接
測
量
值

(
E
E
Z
n
H
S
g的口
門2
)
。
譬
如
，
E
g
g

已

(
已
斗
印
)
就
曾
以
酒
吧
的
座
位
當
作
酒
吧
傷
害
案
件
發
生
機
會
的
間
接
測
量
值
，

如
果
酒
吧
的
座
位
是
當
作
酒
吧
的
容
量
，
或
是
各
酒
吧
的
空
位
率

(
5
2口
是

門
心
汁
。
的
)
保
持
恆
定
不
蠻
的
話
，
那
麼
它
們
可
以
算
是
標
的
物
數
量
的
合
理
估

計
值
。
可
是
一
旦
某
些
酒
吧
比
其
他
酒
吧
具
有
較
高
的
空
位
率
，
而
且
全
位

率
與
犯
罪
有
關
(
即
擁
有
高
犯
罪
率
的
酒
吧
嚇
跑
了
潛
在
的
顧
客
)
，
那
麼
機

會
的
測
量
就
能
對
所
要
估
計
的
關
係
'
產
生
混
淆
的
影
響
。

目
O
D
n
o
r及
其
同
僚
曾
在
美
國
戶
。
〈
旦
旦
已
及
的
S
D
H
O

憫
。
等
地
進
行
一
連

串
有
關
設
施
的
研
究
，
而
且
他
們
遵
循
和
採
用
「
標
準
值
」
的
研
究
方
法
。

在
這
兩
個
城
市
所
調
查
的
街
道
區
域

(
E
o
n
E
)
中
，
研
究
者
所
關
切
設
施
的

數
目
均
被
詳
細
的
計
算
。
另
外
，
從
警
察
所
記
錄
的
資
料
中
，
也
取
得
各
個

街
道
區
域
內
所
發
生
的
犯
罪
數
，
並
將
人
口
變
項
作
為
控
制
變
項
。
這
些
研

究
發
現
，
街
道
區
域
內
的
酒
吧
及
高
中
學
校
與
犯
罪
數
有
闕
，
而
且
酒
吧
及

高
中
學
校
的
影
響
效
應
並
不
會
延
伸
至
鄰
近
街
道
區
域
內
的
犯
罪
數
(
悶
。
口

R
r

ω
口
已
切
O
H
H
W

悶
。D
o
n
-
ρ
ω口已
H
U門
印
閃
開
抖
印
口
]
「

w
戶
已
∞
印U

悶
。
口n
o
F戶。
口
已

H
ω
∞
-
u
 

「
0
σ
0的
n
o
w
-
-
山
∞ω
u
悶
。
口
們o
r
ω
口
已
可
門
仙
〈
印
什H口
。
可

W
H
h
山
∞ω
u
-
N
O
D

口
。
r
ω
口
已
Z
O
F
ω門
"

-
S

戶
)
。
研
究
還
發
現
，22
。
E

旱
的
公
共
建
屋
計
畫
(
音
汪
古
Y
O己
的5
"

。
門
。b
z
g
w

如
國
民
住
宅
、
老
人
住
宅
等
)
與
其
所
在
街
道
區
域
內
的
微
增

犯
罪
數
有
闕
，
而
且
犯
罪
數
的
微
增
量
達
統
計
上
的
顯
著
水
準

(
m
O
D
g
r
s

ι
占

、

4
仟

臼H
V
E

∞
戶
)
。
由
於
該
研
究
將
無
關
變
項
做
了
適
當
控
制
，
因
此
設
施
的
效
師

應
(
2戶
戶
乏
民
峙
。
旦
的
)
被
認
為
是
來
自
設
施
所
在
的
地
點(1臼
2
)
，
而
展

非
來
自
居
住
在
該
街
道
區
域
內
的
人
們
(
3
o
E
O
)
所
造
成
的
。
件

閉
口
憫
的
古
已
(
戶

ω
3
)曾
針
對
一
些
有
旅
館
座
落
的
小
區
域
，
以
及
這
些
區
司

域
旁
邊
沒
有
旅
館
座
落
的
小
區
域
，
比
較
這
兩
類
區
域
內
有
關
汽
車
及
酒
吧
恥

的
犯
罪
數
。
當
回
口
開
的
什
且
將
犯
罪
數
用
居
住
在
區
域
內
的
人
口
數
予
以
標
準
恥

化
之
後
，
發
現
旅
館
的
出
現
與
較
高
的
犯
罪
率
(
每
千
人
當
中
的
犯
罪
數
)
之

間
存
有
相
關
。
當
開
口
開
的
什
且
比
較
各
旅
館
區
域
，
並
計
算
每
一
件
犯
罪
的
機

會
比
率
來
標
準
化
犯
罪
數
(
他
將
旅
館
區
域
的
的
汽
車
犯
罪
數
除
以
停
車
位

的
數
目
，
以
及
將
區
域
內
的
酒
吧
犯
罪
除
以
酒
吧
的
座
位
數
)
，
他
發
現
其

中
有
一
個
旅
館
區
域
比
其
他
旅
館
區
域
有
較
高
的
汽
車
及
酒
吧
犯
罪
率
。
­

A

噎

問
品
的
星
(
戶
也3)
也
運
用
汽
車
犯
罪
、
竊
盜
、
及
其
他
財
產
性
犯
罪
，
門
「

針
對
有
、
無
購
物
中
心
(
的yo
g
g∞
n
o
D汁
。
可
)
的
區
域
進
行
相
類
似
的
分
析
，

結
果
發
現
有
購
物
中
心
的
區
域
具
有
較
高
的
犯
罪
率
(
每
千
人
中
的
犯
罪
數
)
。

當
他
比
較
各
購
物
中
心
區
域
的
犯
罪
數
(
經
標
準
化
處
理
過
，
他
以
停
車
位

來
標
準
化
汽
車
犯
罪
數
，
以
每
一
千
平
方
尺
的
販
售
空
間
來
標
準
化
竊
盜
數
，

以
購
物
中
心
的
面
積
敵
數
來
標
準
化
損
害
行
為
數
)
，
開
口
怕
的
什
且
再
次
發
現
各
中

購
物
中
心
區
域
內
的
犯
罪
率
並
不
相
同
。
因
為
開
口
憫
的
什
且
沒
有
比
較
標
地
區
阱

域
及
其
鄰
近
區
域
的
犯
罪
事
件
，
因
此
無
法
判
斷
他
所
發
現
的
相
關
到
底
是
國

、

歸
因
於
機
會
不
同
或
是
使
用
該
地
的
人
們
。
即
使
將
機
會
予
以
控
制
，
但
還
卡

有
其
他
結
構
的
及
組
成
的
變
項
(
的
可
c
n
E
門
已
自
已

n
o
S
S
E
E
S
H

七

言
且
必

E
S
)
尚
未
控
制
。
總
之
，
各
購
物
中
心
區
域
內
的
犯
罪
率
是
否
具
有
六

日
月



不
同
，
恐
怕
是
難
以
斷
定
的
。

的
苟
且s
g
(戶
ω
ω
N
)
曾
針
對
街
道
區
域
內
的
廢
棄
住
宅
及
犯
罪
之
間
的
關

聯
性
進
行
檢
驗
，
雖
然
他
沒
有
將
區
域
內
的
犯
罪
機
會
予
以
控
制
，
但
他
發

現
兩
者
之
間
真
有
相
關
。
同
時
他
還
證
明
了
擁
有
廢
棄
屋
的
區
域
以
及
沒
有

廢
棄
屋
區
域
兩
者
之
間
的
顯
著
差
異
，
乃
在
於
前
者
有
較
多
的
白
有
住
宅

(
0置。
門
l
o
n
2
]泣
。
已
σ
旦
旦
旦
開
)
。

四
Z
D
H
E

皂
白
白
和
回
E
D
立
口
已
昌
(
】
也
∞
N
)曾
針
對
街
道
區
域
內
店
面
被
不

法
侵
入
的
比
率

(
2
2日
個
門
口E
H
σ

口
門
m
F
是
宮
門
的
汁
。

2
)
以
及
五
種
「
商
業

地
標
」
(
n
o
B
B
O

門
口
已
古
旦
旦

ω
其
)
的
出
現
兩
者
之
間
的
關
聯
性
進
行
研
究
，

五
種
商
業
地
標
係
指

.. 

速
食
餐
廳
、
傳
統
式
餐
廳
、
超
級
市
場
、
百
貨
公
司
、

以
及
酒
吧
。
雖
然
有
超
級
市
場
或
百
貨
公
司
的
街
道
區
域
比
無
此
商
業
地
標

的
街
道
區
域
，
有
較
高
之
店
面
被
不
法
侵
入
的
比
率
;
但
有
其
他
三
種
地
標

街
道
區
域
的
不
法
侵
入
率
，
則
比
無
此
三
種
地
標
區
域
高
出
二
至
二
﹒
五
倍

之
多
。月

2

個
而
立
和
言
的HE
E
n
r
(
5
8
)
從
與
不
法
目
的
之
侵
入
者

(
σ口
可
位
同
的
)

的
訪
談
中
，
證
明
了
販
毒
地
區
會
引
導
暴
力
犯
至
某
地
區
去
購
買
毒
品
。
這

些
暴
力
犯
可
能
會
在
毒
品
地
區
的
鄰
近
區
域
內
從
事
暴
力
犯
罪
。
他
們
的
研

究
部
分
支
持
了
潛
在
犯
罪
者
因
某
種
目
的
被
吸
引
至
某
地
區
，
然
後
參
與
其

他
的
犯
罪
行
為
。

f
z
z

立
等
學
者

(
-
S恥
)
發
現
，
毒
品
市
場
的
地
區
經
常

有
多
樣
性
的
犯
罪
行
為
發
生
。
這
些
研
究
提
出
了
三
項
假
設
:
地
點
的
某
些

事
物
促
使
偏
差
行
為
的
發
生
;
設
施
吸
引
人
們
來
這
些
區
域

.• 

設
施
吸
引
人

們
來
這
些
區
域
，
區
域
內
的
某
些
事
物
促
使
偏
差
行
為
的
發
生
。
只
不
過
這

社

些
研
究
無
法
個
別
的
檢
測
這
些
假
設
。
區

發

有
一
些
研
究
顯
示
，
人
們
若
愈
容
易
接
近
百
O
Z
R
n
g

的
)
某
區
域
或
展

地
點
，
那
麼
該
區
域
或
地
點
的
犯
罪
就
愈
多
。
中

E
B
S
等
學
者
(
5
皂
)
曾
神

經
對
美
國
大
西
洋
城
(
〉
已g
t
n
n

早
已
賭
場
所
造
成
的
影
響
進
行
研
究
，

4

他
們
觀
察
通
往
該
城
幹
道
旁
鄰
近
小
鎮
的
犯
罪
情
況
是
否
有
受
到
賭
場
的
影

L
V

響
。
當
他
們
控
制
人
口
數
、
失
業
、
每
平
方
英
里
不
動
產
的
價
值
、
以
及
人
口

u
n妒
，

口
密
度
等
變
項
之
後
，
結
果
他
們
發
現
這
些
小
鎮
的
犯
罪
率
比
不
在
幹
道
旁

的
小
鎮
要
來
得
高
。
如
果
我
們
假
設
在
賭
場
被
引
進
城
內
的
同
時
，
幹
道
旁

小
鎮
的
社
會
組
成
及
結
構
沒
有
改
變
，
那
麼
這
些
小
鎮
之
所
以
有
較
高
的
犯

罪
率
，
大
致
可
以
歸
因
於
有
較
多
的
外
地
人
經
過
小
鎮
。
但
是
研
究
者
沒
有

證
明
，
這
些
小
鎮
的
社
會
組
成
與
結
構
並
未
受
大
西
洋
城
的
發
展
而
有
所
改

變

一 75一

U
C閃
閃
丘
ω
(戶
也
斗
。
)
及

Z
心
的
心
門(
5
∞
戶
)
曾
針
對
發
生
不
同
次
數
犯
罪
(
便
利

商
店
的
搶
劫
以
及
不
法
目
的
侵
入
商
店
)
的
商
店
進
行
研
究
，
結
果
發
現
發

生
最
多
次
犯
罪
的
商
店
均
座
落
於
大
馬
路
邊
。
比
較
高
犯
罪
與
低
犯
罪
的
鄰

里
(
5
H
Z
W戶
。ω
0
)和
路
段
(
中Z
E
O

旦
旦

-
w
-
S
斗
)
之
後
，
資
料
顯
示

地
區
的
可
接
近
性
(
月
2
的
的
H
E
Z
S
)與
較
高
的
犯
罪
率
之
間
存
有
相
關
。
中

愈
多
的
人
經
過
某
地
區
，
那
麼
該
地
區
成
為
犯
罪
地
點
的
機
會
就
愈
大
。
此
阱

結
論
和
愈
吸
引
人
潮
的
地
點
愈
可
能
產
生
被
害
的
假
設
(
但
這
些
研
究
並
沒
國

、

有
排
除
對
立
假
設
)
不
謀
而
和
。
其
隱
喻
設
施
吸
引
人
們
前
來
設
施
所
在
的
卡

區
域
，
這
些
人
中
可
能
包
含
有
犯
罪
動
機
之
人
。

.. 
七

雖
然
設
施
會
吸
引
潛
在
犯
罪
者
進
入
設
施
所
在
的
區
域
，
但
是
擁
有
相
件

開
刀



同
設
施
的
不
同
區
域
所
呈
現
出
的
犯
罪
率
並
不
相
同
，
此
項
事
實
顯
示
出
不

同
區
域
內
所
存
有
不
同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影
響
了
區
域
內
的
犯
罪
率

(
m
a旦
旦

W

E

斗
印
)
。
此
外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所
有
有
關
設
施
的
研
究
，
都
是
針
對
會
引
起

不
良
監
控
情
況
(
因
為
吸
引
各
式
各
樣
的
人
前
來
)
以
及
地
點
不
良
管
理
(
因

為
不
當
的
用
人
及
訓
練
作
業
)
的
設
施
。
相
對
的
，
針
對
具
有
高
監
控
能
力

以
及
地
點
管
理
之
設
施
(
如
教
堂
)
對
犯
罪
影
響
效
應
的
研
究
，
就
顯
得
有
意

義
和
價
值
。

一
一
、
犯
罪
的
眾
集
現
象
(
戶
口
的
汁
。
戶
口
開
)

犯
罪
並
不
是
均
勻
地
散
布
在
各
個
角
落
，
這
是
長
久
以
來
眾
所
皆
知
的

一
項
事
實
(
註
一
)
。
從
犯
罪
聚
集
的
程
度
來
看
，
有
些
地
區
是
比
較
沒
有
犯

罪
發
生
的
(
註
二
)
(
∞
2
5
5
5

昌

g
a

∞
Z
口
E
Z
E
P
E

∞
N
)。
另
外
從

地
點
的
層
面
來
看
，
「
聚
集
」
現
象
的
觀
念
|
相
同
的
地
點
三
冉
發
生
犯
罪

事
件
l

已
由

F
O
門
口
∞
等
學
者
(
一
九
八
六
)
在
w
o
s
o
口
的
研
究
，
以
及

的
古
門
E
D
等
學
者
三
九
八
九
)
在
百
口
口

2
3

立
的
的
研
究
所
建
立
。
除
此
之

外
，
某
些
特
定
類
型
犯
罪
的
聚
集
型
態
也
已
被
學
者
所
建
立
(
註
一
二
)
，
而
且

有
些
成
功
的
犯
罪
預
防
策
略
也
採
用
了
此
種
途
徑
，
將
目
標
瞄
準
在
一
些
被

定
為
犯
罪
「
熱
門
地
點
」

(
F
O
汁
的
℃
O
汁
的
)
(
註
四
)
的
小
區
域
(
g
o
E
E
B
已

呵
呵
旦
的σ口
且

L
S
印
)
。

叮
0
2
凹
的
宮
門
等
學
者
三
九
八
八
就
曾
經
呈
現
一
個
成
功
的
犯
罪
預
防

方
案
，
該
方
案
即
是
植
基
於
重
複
侵
入
相
同
住
宅
的
知
識
之
上
。
相
同
的
住

宅
一
再
地
被
侵
入
，
這
種
情
況
也
發
生
在
加
拿
大
的
釘
的
官
汁
。

O
D
(可旦
旦
早

已.• 

H
ω
ω
0
)
。
一
再
發
生
犯
罪
的
地
點
，
大
多
是
該
地
點
中
的
標
的
物
並
沒

LEA 
、
當A
!

有
受
到
妥
善
的
監
控

(
H這
個
C
R
E

口
的Y
H旬
，
也
就
是
缺
乏
有
效
的
地
點
管
制

理
者
)
。
潛
在
犯
罪
者
之
所
以
會
選
擇
這
些
地
點
，
可
能
是
因
為
刻
意
尋
獲
展

的
，
也
可
能
是
在
從
事
日
常
一
般
活
動
時
無
意
間
過
見
的
(
∞
Z
口
已
口
開
z
i

旦
件

切
門
印
口5

個
甘
心
昌
、
皂
白
)
。
如
果
各
聚
集
犯
罪
的
地
點
以
及
其
所
聚
集
的
犯
罪
司

都
非
常
的
類
似
，
那
麼
解
決
方
法
就
不
難
擬
定
。
可
是
一
旦
各
犯
罪
熱
門
地
卡

點
之
間
充
滿
了
異
質
性
，
有
效
解
決
方
案
的
擬
定
就
顯
得
相
當
的
困
難
戶

吩
咐

(
切
已
。
門
惘
。
于
戶
也

φ
N
U的
Y
O門
g
ω
口
、

E
G
N
)。
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尚
未
有
研
究
針
對
大
樣
本
地
點
中
的
犯
罪
率
及
社
會
結

構
進
行
系
統
性
的
探
究
，
以
判
斷
地
點
中
的
社
會
結
構
與
犯
罪
之
間
的
關
聯

到
底
為
何
。
雖
然
，
有
些
民
族
學
的
個
案
研
究

(
o
s
g開
Z
Z
戶
口
旦
的
。

旦
旦
古
的
)
是
針
對
單
一
地
點
或
同
一
鄰
里
中
若
平
地
點
的
社
會
關
聯
為
研
究

對
象
(
F
Z
Z
F
E
O斗
U
吉
舍
門
的
。
P

戶
。
斗
∞U
〉
口
已
。
門
的
。
口
、
z
g
u
E
2
Z
F

Z
S
)
。
但
是
，
到
底
是
地
點
的
社
會
結
構
吸
引
潛
在
犯
罪
者
至
該
地
點
，

還
是
社
會
結
構
影
響
出
現
於
該
地
點
潛
在
犯
罪
者
的
行
為
，
這
之
中
的
迷
惑

尚
有
待
釐
清
。
不
過
，
吾
人
倒
是
可
以
藉
由
檢
視
地
點
特
徵
對
犯
罪
發
生
的

影
響
，
來
增
進
對
上
述
議
題
的
了
解
。

一 76一

三
、
地
點
的
特
徵

(
r
z
E
Z
B

的
)
中

華

有
關
犯
罪
聚
集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犯
罪
並
非
是
隨
機
分
配
的
，
而
是
會
聚
氏

集
在
某
些
地
點
，
但
是
這
些
研
究
並
沒
有
說
明
為
什
麼
這
些
地
點
較
會
聚
集
吋

犯
罪
，
而
其
他
地
點
較
不
會
。
難
道
這
些
地
點
是
偏
差
行
為
者
的
巢
穴
?
還
叫

是
這
些
地
點
所
呈
現
出
的
特
徵
吸
引
鄰
近
地
區
的
潛
在
犯
罪
者
至
該
地
點
?
年

藉
由
檢
視
地
點
特
徵
與
犯
罪
之
間
關
連
性
的
研
究
，
可
能
可
以
洞
察
出
一
些
一
川



解
答
。「

防
衛
空
間
」

(
a
R
S丘
丘
。
名
山
口
。
)
的
策
略
就
是
藉
由
將
物
理
環
境

予
以
妥
善
組
織
，
以
提
昇
人
們
的
領
域
感
(
的
g
ω
O
O

卅
宮
門
已
汁
。
旦
旦
旦
呵
)
，

使
人
們
能
夠
觀
察
到
環
境
，
並
將
潛
在
犯
罪
者
被
觀
察
的
訊
息
傳
達
給
該
潛

在
犯
罪
者
知
曉

(
Z
Z
B
B
W已
斗
N
)。
根
據
否
還
B
S
(
H
ω
斗
N
)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具

有
防
衛
空
間
特
徵
的
公
共
建
屋
方
案
比
沒
有
此
特
徵
的
方
案
，
有
較
少
的
犯

罪
發
生
。

不
過
，
z
z
s
g

的
理
論
與
研
究
也
招
致
了
一
些
批
評
。
哥
哥
三
日
ω
斗
斗
)

就
指
出
，
Z
Z
E
D

以
錯
誤
的
方
式
來
表
達
其
研
究
發
現
，
他
認
為

2
2
s
g
故

意
選
擇
兩
個
主
要
研
究
地
點
來
支
持
自
己
的
理
論
，
而
沒
有
陳
述
這
兩
個
地

區
居
住
人
口
的
特
徵
以
及
犯
罪
者
的
比
率
。
另
外
，

F
Z門
是
(
H
S
H
)
也
發
現
，

儘
管
環
境
的
設
計
可
以
讓
人
們
輕
易
地
監
控
自
己
的
環
境
，
但
人
們
並
不
見

得
會
自
動
地
去
檢
視
自
己
的
環
境
，
而
且
潛
在
犯
罪
者
知
道
大
多
數
的
人
們

經
常
是
如
此
。
她
更
批
評
防
衛
空
間
理
論
忽
略
了
犯
罪
預
防
的
社
會
面
向

(
8
2巳

E
B
S

泣
。
口
的
)
。
E

芸
2
(
戶
也
∞
戶
)
發
現
，
一
般
民
眾
的
生
活
環
境

要
由
民
眾
自
己
施
予
持
續
性
的
監
控
是
不
太
可
能
的
，
除
非
是
由
該
地
區
之

組
織
或
機
構
的
員
工
介
入
始
有
可
能
。
有
為
數
不
少
由
英
國
內
政
部

2
.一

回
O
B
O

。
民
止
。
)
所
贊
助
的
研
究
，
支
持
了
此
項
論
點
(
句
。
豆
。
于
5
∞
∞
ω
U

F

吉
叩
門
、
日
也
∞
∞σu
哥
哥
自
已
宮
可

n
o
n
r
w品
。

N
)。
還
有
一
些
學
者
在
對
防

衛
空
間
研
究
文
獻
的
檢
閱
中
，
發
現
該
理
論
不
僅
模
糊
不
清
(
〈
ω
開
口
。
)
，
而

且
還
省
略
了
非
常
重
要
的
中
介
變
項

(
B
O
E
S
E
m〈ω
且
各

Z

的
)
(
哥
哥
于
日

們
這
斗U
Z
Z
Y
O
F
H
ω斗
心U
J門Z
H
O
H
e
O
什
已

-
w
戶
。
∞A
H
)
。

主
、

4沛
，

有
關
便
利
商
店
的
研
究
也
支
持
了
豆
豆
豆
)
所
主
張
組
織
或
機
構
制

的
員
工
可
以
經
由
改
良
式
的
監
控
而
能
預
防
犯
罪
的
假
設
。
許
多
研
究
比
較
展

了
遭
多
次
搶
劫
以
及
很
少
甚
至
沒
被
搶
劫
的
商
店
後
，
發
現
高
透
視
的
窗
戶
恃

平
e

及
櫃
台
位
置
等
物
理
特
徵
，
可
以
提
升
商
店
入
口
被
監
控
的
程
度
，
同
時
也
第

、

可
以
讓
店
員
從
店
內
清
楚
地
看
到
停
車
場
的
情
況
(
自
己
口
汁
。
門

ω旦
」

0月

2
?
L
V

E
ω
N
U
F
ω〈
抖
明
白OW
日ω
ω
日
)
。

期

執
行
監
控
員
工
的
數
目
是
否
會
產
生
不
同
的
監
控
效
應
，
目
前
尚
未
有

明
確
的
答
案
。
戶
民
汁
。
口(
H
ω∞
斗
)
在
對
佛
羅
里
達
州
E
H
口
g

丘
口
。
市
商
店
於

夜
間
須
有
兩
名
店
員
的
規
定
進
行
評
估
之
後
，
宣
稱
該
規
定
降
低
了
商
店
的

搶
劫
案
。
但
他
的
評
估
結
果
卻
遭
致

f
z
o
D
(
5
8
)以及
2

月
5

丘
吉
思
σ
)

等
學
者
的
質
疑
，
他
們
認
為
戶
已
汁
。
口
並
沒
有
排
除
一
些
重
要
的
對
立
假
設

(
已
〈
巳
Z
3
5
3
8
)
。
儘
管
自
己
口
汁
。
可
與
訪
問
卅
門
是

(
5
φ
N
Y
宣
稱
，
所
有
經

檢
測
的
措
施
都
在
實
證
資
料
上
強
力
支
持
此
種
犯
罪
預
防
措
施

.• 

然
而
，
學

者
E
t
g
o
(
日
ω
2
)在
德
州
〉
己
的t
D

市
的
便
利
商
店
研
究
中
，
卻
沒
有
發
現

此
種
證
據
。

一 77一

最
後
，
從
有
關
監
控
者
威
嚇
效
應
的
研
究
中
，
證
據
顯
示
犯
罪
者
會
避

免
前
往
有
專
門
人
員
監
控
的
(
當
懷
疑
有
犯
罪
行
為
時
專
門
的
監
控
人
員
會
中

介
入
的
)
場
所
。

r
s
g
(
日
也
∞N
)
曾
運
用
多
變
項
交
叉
分
析
法
時

(
自
己
丘
吉
旦
旦o
n
『
。
師
的o
n
t
o
S
H

自
己
呵
白
的
)
，
來
探
究
費
城
銀
行
警
衛
國

、

的
威
嚇
效
能
。
他
發
現
有
設
置
警
衛
的
銀
行
，
就
比
較
少
發
生
搶
劫
，
儘
管
卡

是
當
銀
行
的
業
務
量
以
及
周
圍
地
區
的
人
口
變
項
固
定
不
變
時
，
結
果
依
然
七

如
此
。E
S
C
S
)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美
國
劫
機
事
件
的
減
少
，
主
要
是
因
件

nn 



為
在
機
場
設
置
了
金
屬
探
測
器
所
致
，
另
外
在
飛
機
上
設
置
配
備
武
器
的
警

務
人
員
也
是
原
因
之
一
。
紐
約
市
地
鐵
搶
劫
案
件
的
發
生
率
，
也
因
為
警
衛

的
設
置
而
有
明
顯
的
下
降

(
P
E
r
g
w旦
旦

-
w
戶
。1
.
H
ω
斗
∞
)
。
圖
書
館

也
因
為
電
子
安
全
系
統
的
引
入
，
使
竊
書
事
件
得
以
減
少
(
的nZ
且
E
W

戶
。
。

心
).. 

在
停
車
場
設
置
管
理
人
員

(
F
Z
n
o
n
r
g

已
〉
己
的t
D
W
已
。

N
)或
閉
路
監

視
系
統
(
可25
7

戶
也
∞
∞ω
)，
也
使
汽
車
竊
盜
事
件
得
以
減
少
。
總
之
，
犯

罪
者
避
免
選
擇
被
高
度
監
控
的
標
的
物
。

不
過
，
此
處
需
注
意
的
是
，
有
效
的
監
控
是
與
地
點
管
理

Z
Z
S

B
B
品

g
g
C
密
切
相
關
的
。
在
上
述
引
用
的
研
究
中
，
增
置
的
安
全
系
統

(
可
能
是
人
員
或
設
備
)
均
是
由
地
點
的
所
有
者
或
管
理
者
所
設
置
的
，
而
不

是
地
點
的
使
用
者
。

地
點
的
特
徵
不
僅
能
夠
提
昇
地
點
的
監
控
力
，
同
時
它
們
還
可
以
控
制

地
點
的
可
接
近
性
。
有
關
安
全
系
統
的
研
究
文
獻
強
調
，
合
適
的
物
理
障
礙

(
苦
苦
古
巴
σ
臼
門
丘
。
2
)
具
有
防
止
標
的
物
被
接
近
的
效
能
。

P
S

企
2
口

(
戶
也ω
0
)在
其
研
究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瑞
士
銀
行
中
有
設
置
安
全
屏
風
者

(
的
。
2
2

勻
的
口
門
2

口
的
)
，
則
較
少
發
生
搶
劫
案
件
。
而
男
E
O
B
C
g斗
)
的
研

究
也
指
出
，
在
英
國
設
置
安
全
屏
風
的
郵
局
比
未
設
置
者
，
較
少
發
生
搶
劫

案
件
。
但
是
，
此
種
控
制
犯
罪
之
地
點
特
徵
的
效
能
，
可
能
還
必
須
視
犯
罪

本
身
而
定
。
問

n
r
(
-
ω
2
)

就
發
現
，
販
毒
者
就
比
較
喜
愛
設
有
控
制
出
入
之

物
理
特
徵
的
公
寓
建
築
。
換
言
之
，
此
種
特
徵
可
能
可
以
防
止
竊
盜
的
發
生
，

但
也
可
能
吸
引
毒
販
來
此
進
行
毒
品
交
易
。

地
點
特
徵
影
響
犯
罪
者
下
決
定
的
第
三
種
方
式
，
就
是
使
地
點
中
的
標

士
、

4
4

的
物
成
為
犯
罪
者
所
非
欲
之
物

(
H
O帥的
已S
E
E
O
)

，
或
使
標
的
物
難
以
侵
師

犯
(
宮
門
已
什
O
E
g
n
r
)。
標
的
物
的
保
護
，
可
以
藉
由
強
化
標
的
物
的
安
全
、
展

將
標
的
物
移
走
、
或
讓
他
們
顯
得
不
其
吸
引
力
等
方
式
來
達
成
。
在
財
物
上
悴

五
4

標
註
記
號
有
時
可
以
減
少
竊
盜
案
件
的
發
生
，
因
為
標
註
記
號
可
以
降
低
了
第

、
、
、

贓
物
在
市
場
上
的
價
值

p
s
n
o
n
r
w
S∞
印
)
。
根
據
有
些
研
究
報
告
指
出
，
「L
V

現
金
控
制
法
」
(
鬥gz
n
o口S
H
S
S
F
O

話
，
諸
如
裝
有
定
時
鎖
的
錢
植
、
恥

設
定
出
納
員
的
抽
屜
擺
放
金
額
的
上
限
、
設
置
裝
有
定
時
鎖
的
保
險
箱
等
)

可
以
降
低
賭
場
的
搶
劫
案
件

(
n
H
R
E
S已
y
h
n
m
z
5
.
5
8
)
。
另
外
在
英

國
，
將
住
宅
區
內
住
戶
的
瓦
斯
表
(
已
先
付
費
的
)
移
走
，
結
果
降
低
了
該
住

宅
區
的
竊
盜
案
件

(
2門
門
仿
的
什
心
吋
∞
什
已

-
w
5
8
)。

最
後
，
地
點
如
何
被
管
理
，
也
會
影
響
潛
在
犯
罪
者
在
該
地
點
犯
罪
的
一

QU 

風
險
。
譬
如
，
酒
店
的
酒
保
和
保
鏢
對
於
酒
客
飲
酒
行
為
的
規
定
，
似
乎
對
斗

酒
店
的
暴
力
行
為
有
抑
制
作
用
(
目
。
自
己
臼
旦
戶ω兵
、
石
也
印
)
。
潛
在
犯
罪

者
會
基
於
店
主
或
其
所
聘
雇
之
人
對
場
所
的
控
制
程
度
，
來
選
擇
他
們
犯
罪

的
場
所
。
針
對
潛
在
犯
罪
者
根
據
地
點
管
理
情
形
來
選
擇
犯
罪
地
點
，
可
以

從
犯
罪
與
非
犯
罪
地
點
的
系
統
性
比
較
中
，
蒐
集
到
有
闊
的
證
據
。
在
對
於

美
國
的
自
己
抖
。
惘
。
市
同
一
地
區
中
販
毒
地
點
與
非
販
毒
地
點
的
特
徵
進
行
比
中

較
之
後
，
開
n
Z
E
)

發
現
販
毒
者
似
乎
較
喜
愛
小
型
公
寓
的
建
築
。
小
型
時

公
寓
的
屋
主
大
多
數
不
是
專
業
的
房
東
或
擁
有
大
批
財
產
的
人
。
而
涉
及
販
國

、

毒
的
公
寓
，
房
客
多
有
欠
債
、
賭
博
輸
錢
、
房
子
遭
人
侵
入
、
甚
至
欠
房
東

L
V

租
金
的
情
形
。
因
此
，
這
些
地
點
的
管
理
情
形
通
常
並
不
理
想
，
房
東
不
是
七

不
知
道
如
何
控
制
房
客
的
行
為
，
要
不
然
就
是
對
販
毒
的
情
況
無
能
為
力
。
一
行

n
刀



犯
罪
者
選
擇
管
理
不
良
之
處
，
可
能
是
他
們
無
法
接
近
管
理
良
善
之
處
，
也

可
能
是
因
為
他
們
喜
歡
管
理
不
良
之
處
，
也
可
能
兩
者
均
是
。

總
之
，
那
些
會
吸
引
潛
在
犯
罪
者
的
地
點
，
大
多
具
有
許
多
物
理
的
和

社
會
的
特
徵
。
這
些
特
徵
包
含

.. 

明
顯
缺
乏
監
控
性
，
對
該
地
點
容
易
接
近
，

以
及
容
易
取
得
之
有
價
物
(
或
潛
在
被
害
人
)
的
出
現
。
在
相
類
似
的
地
點
中
，

具
有
此
類
特
徵
的
地
點
比
沒
有
此
類
特
徵
的
地
點
，
有
較
多
的
犯
罪
發
生
。

此
外
，
在
許
多
犯
罪
預
防
方
案
的
評
估
中
亦
顯
示
，
排
除
這
些
吸
引
特
徵
可

以
降
低
犯
罪
的
發
生
。
最
後
，
地
點
被
管
理
的
情
形
，
也
會
影
響
該
地
點
的

犯
罪
。
有
關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潛
在
犯
罪
者
會
根
據
地
點
的
社
會
和
物
理
特
徵
'

來
選
擇
他
們
從
事
犯
罪
行
為
的
地
點
。

四
、
犯
罪
者
的
流
動
性

(
E
E
E
)

對
犯
罪
學
家
而
昔
日
，
犯
罪
者
具
流
動
性
的
事
實
，
更
加
強
化
了
地
點
的

重
要
性
。
由
於
犯
罪
者
並
不
是
固
定
不
動
的
，
犯
罪
的
發
生
便
牽
涉
了
好
幾

個
佈
景
、
地
點
以
及
活
動
事
件
。
有
關
犯
罪
者
流
動
性
的
研
究
，
大
多
數
是

根
據
警
方
或
檢
察
署
所
掌
握
的
案
件
發
生
或
速
捕
資
料
。
由
於
檢
警
雙
方
所

掌
握
的
犯
罪
只
佔
全
般
犯
罪
的
一
部
分
，
因
此
這
些
研
究
的
結
果
不
免
存
有

偏
差
。
如
果
在
自
己
住
所
附
近
犯
罪
的
人
比
遠
離
自
己
住
所
犯
罪
的
人
較
為

容
易
被
速
捕
，
那
麼
上
述
這
些
研
究
就
有
可
能
會
低
估
犯
罪
者
的
活
動
距
離
。

本
文
底
下
將
檢
視
兩
種
有
關
犯
罪
者
流
動
性
的
面
向
|
距
離
及
方
向

(
含
的
宮
口
口
。
ω
旦
去
門

O
S
F
O
D
)
。
犯
罪
學
家
曾
以
多
種
方
式
來
測
量
犯
罪
者

流
動
的
距
離
及
方
向
，
但
其
中
大
多
數
是
計
算
犯
罪
地
點
與
犯
罪
者
住
所
之

間
的
距
離
。
研
究
顯
示
，
犯
罪
地
點
與
犯
罪
者
住
所
之
間
的
距
離
一
般
都
不

主
、

4
4

太
遠
，
而
且
距
離
犯
罪
者
住
所
愈
遠
的
範
圈
，
其
犯
罪
頻
率
愈
低
(
早
已
古
巴
帥
、
制

】
ω
∞
O
U
罕
。
兮
的
血
口
已
們

O
且
是
、

ζ

∞
戶
)
。
不
過
，
出
門
呂
立
晶
宮
昌
和
展

自
門
呂
立
口
開
Z
S
(
5
2
)同
時
也
假
設
，
犯
罪
者
為
了
謹
防
自
己
的
身
分
被
辨
併

認
出
來
，
所
以
不
會
選
擇
太
靠
近
其
住
所
的
標
的
物
。
第

、
、
、

犯
罪
者
的
流
動
性
，
大
致
上
是
侷
限
在
若
干
個
犯
罪
地
點
之
間
。

L尸

還
m
Z
Z
旦
與
D
B
S
(戶
也2
)
就
論
證
'
相
近
的
毒
品
市
場
各
自
均
有
明
確
的
一
戶

.
"
吭
，

界
限
，
而
該
界
限
通
常
是
由
各
地
點
的
有
關
活
動
所
營
造
出
來
的
。
在
針
對

」
O
『
的
是

p
d

被
逮
捕
一
次
以
上
的
毒
品
累
犯
進
行
探
究
之
後
，
他
們
發
現
，

犯
罪
者
不
太
可
能
在
鄰
近
的
毒
品
市
場
被
逮
捕
。
的
確
，
該
研
究
揭
示
犯
罪

者
真
有
高
度
的
領
域
感
，
累
犯
比
較
有
可
能
在
市
區
中
其
他
地
區
被
重
複
逮

捕
，
而
比
較
不
會
在
鄰
近
的
毒
品
市
場
中
被
逮
捕
。

nu 

實
證
資
料
也
顯
示
，
犯
罪
者
的
年
齡
、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以
及
犯
罪
類
型
斗

均
會
影
響
犯
罪
者
的
流
動
性
。
年
輕
的
犯
罪
者
比
年
長
的
犯
罪
者
較
不
會
到

離
住
所
太
遠
的
地
點
犯
罪
(
早
已
口3
.

已
∞
O
U
Z
E
F
O
E
-
-
ω∞
0
).. 

黑
人

犯
罪
者
比
白
人
犯
罪
者
較
不
會
至
離
住
所
太
遠
的
地
點
犯
罪
(
早
已
止
。
Y
M

ω
∞
0
)
 

.. 

女
性
比
男
性
至
離
住
所
較
遠
處
犯
罪
(
早
已
戶3
.
E

∞
。
)
，
但
在
強

盜
犯
罪
方
面
，
男
女
的
情
況
正
好
相
反
。
就
犯
罪
類
型
而
言
，
表
達
性
犯
罪
中

(
3
3
的
巴
Z
n
Z

穹
的
，
如
強
姦
、
傷
害
等
)
的
發
生
地
點
通
常
會
比
工
其
時

性
犯
罪
(
戶
口
的
什

E
B
S
Z
H

日

5
2

，
如
竊
盜
、
強
盜
等
)
較
靠
近
犯
罪
者
的
國

住
所
(
早
已H
H
F
Z
g
b
o已g
s
z
o

丘
。
于
巴
∞
戶
)
。
單
就
強
盜
犯
罪
机

而
言
，
搶
劫
商
店
者
會
比
搶
劫
個
人
者
選
擇
較
遠
的
標
的
物
(
們
印
。
O
E
E

已
七

Z
H
n
E
H
F
-

。
法
)
。
販
毒
者
通
常
是
犯
案
地
點
最
近
其
住
所
的
犯
罪
者
，
因
件

口
刀



為
大
多
數
被
逮
捕
的
販
毒
者
，
是
在
其
住
所
被
速
捕
的
(
閉
口
尸
巴
巴
)
。

在
犯
罪
者
流
動
性
的
研
究
中
，
有
關
「
方
向
」
(
丘
3
2
5

己
的
探
究

均
一
致
顯
示
，
犯
罪
者
移
動
的
方
向
是
從
住
所
處
至
具
有
較
多
標
的
物
之
處

(
∞
晶
宮
、H
S
印
U
早
已
止

3
.

品
∞
O
U
們
0
的
g

口
N
O
Z

丘

-
w
5
∞
∞
)
。
如
果

犯
罪
者
的
住
所
處
附
近
有
很
多
的
標
的
物
，
那
麼
犯
罪
者
的
移
動
距
離
(
指

犯
罪
地
點
與
其
住
所
之
間
的
距
離
)
就
會
較
短
(
5
0兮
的

g
a
p

巴
3
.

H
ω∞
】
)
。
不
過
，
財
產
性
犯
罪
者
較
不
會
選
擇
離
住
所
太
近
的
標
的
物
，
以

免
自
己
的
身
分
被
辨
認
出
(
早
早
已g
w

品
。
∞
)
。E
E
C
器
。
)
曾
比
較
犯
罪

發
生
地
叫
犯
罪
者
住
所
以
及
被
害
者
住
所
三
者
的
地
址
，
結
果
發
現
大
多
數

的
型
態
是
三
者
地
址
分
別
落
於
不
同
的
調
查
區
域
。
此
外
，
在
都
會
區
中
，

標
的
物
的
分
佈
會
隨
著
時
間
變
動
而
變
動
，
而
犯
罪
者
的
移
動
方
向
及
距
離

也
會
隨
著
標
的
物
分
佈
的
不
同
而
改
變

(
F
O
R
-
z
g
)
。

雖
然
潛
在
犯
罪
者
尋
找
犯
罪
機
會
的
區
域
是
有
限
的
，
但
被
潛
在
犯
罪

者
所
尋
獲
的
區
域
也
不
是
隨
機
被
尋
撞
的
。
潛
在
犯
罪
者
的
年
齡
、
種
族
、

甚
至
性
別
都
有
可
能
會
影
響
其
尋
找
標
的
物
的
策
略
。
們

R
E

『
與
自
己H

(
戶
也
斗
。
)
就
指
出
，
黑
人
與
白
人
犯
罪
者
就
有
不
同
的
認
知
圖
案
(
門

0
個
巨
丘
吉

思
苦
，
譬
如
對
環
境
的
心
理
意
象
)
，
這
可
能
就
會
影
響
他
們
尋
找
標
的
物

的
模
式
。

上
述
這
些
研
究
通
常
被
視
為
理
性
尋
找
標
的
物
的
行
為

(
2
t
o
S
H

C

可
m
S
l
的
g
門
口E
Z
Z
Z

丘
。
可
)
，
以
及
個
人
特
徵
和
標
的
物
分
佈
對
此
種

理
性
行
為
之
影
響
的
證
據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研
究
與
兩
種
不
同
的
尋
找
標
的
物

假
設
相
契
合

.. 

潛
在
犯
罪
者
較
會
積
極
地
去
尋
找
缺
乏
被
監
控
的
標
的
物
，

士
、

4
4

以
及
潛
在
犯
罪
者
在
從
事
日
常
非
犯
罪
的
活
動
時
，
巧
遇
了
這
些
機
會
(
標
仰

的
物
)
。
誓
如
，
罕
。
兮
的
與n
o已
是

(
5
∞
】
)
就
對
底
下
一
個
不
具
規
則
性
的
展

發
現
感
到
迷
惑
:
犯
罪
者
傾
向
會
跳
過
出
現
在
自
己
住
所
附
近
的
小
機
會
，
件

zt 

反
而
會
抓
住
遠
離
自
己
住
所
的
小
機
會
。
推
測
上
，
如
果
潛
在
犯
罪
者
正
積
第

、

極
且
具
攻
擊
性
地
尋
找
標
的
物
，
那
麼
近
距
離
的
機
會
會
比
遠
距
離
者
較
可

L
V

能
成
為
被
害
的
標
的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犯
罪
者
是
在
從
事
日
常
非
犯
罪
的
活
動
恥

(
如
上
下
學
時
、
上
下
班
時
、
或
購
物
往
返
時
等
)
中
剛
好
發
現
犯
罪
機
會
，

而
且
這
些
機
會
是
發
生
在
離
犯
罪
者
住
所
有
一
段
距
離
時
，
那
麼
犯
罪
者
跳

過
近
處
機
會
的
模
式
就
更
具
解
釋
力
了
。

犯
罪
者
的
認
知
圖
案
可
能
並
沒
有
包
含
太
多
有
關
他
們
所
經
之
處
的
訊

息
，
但
是
卻
可
能
包
含
許
多
有
關
他
們
基
於
合
法
目
的
前
往
之
處
所
的
訊
息

一
nv 

(
由2
口
口
口
開
甘
心
B
S
已
∞
門
S
H
E
B
S
W
E

∞
戶
)
。
針
對
斯
德
哥
爾
摩

8

(
的
汁
。
n
r
Z
E
)的
犯
罪
所
進
行
的
一
項
研
究
，
便
支
持
了
此
項
論
點

c

百
押
的
可

O
B
(
5
ω
ω
)

在
該
研
究
中
描
述
了
居
住
於
市
郊
的
年
輕
人
如
何
運
用
大

眾
運
輸
至
市
中
心
娛
樂
和
購
物
。
而
此
種
合
法
活
動
的
聚
集
性
(
集
中
於
市

區
)
不
僅
吸
引
了
年
輕
人
，
同
時
也
形
成
了
一
種
充
滿
標
的
物
的
環
境
。

結

果
，
斯
德
哥
爾
摩
市
中
心
每
單
位
土
地
面
積
的
犯
罪
數
，
就
比
該
市
其
他
區
中

域
的
犯
罪
數
要
來
得
高
(
譯
古
可O
P
E
φ
印
)
。
華

民

五
、
犯
罪
者
對
標
的
物
的
選
擇
峙

犯
罪
者
他
們
自
己
應
該
能
夠
陳
述
他
們
做
決
定
言
。
戶
已C口l
s
ω古
品
，
叫

選
擇
犯
罪
地
點
或
標
的
物
)
的
過
程
，
有
許
多
研
究
就
是
從
犯
罪
者
的
觀
點
年

來
探
究
犯
罪
地
點
選
擇
的
。
這
些
研
究
絕
大
多
數
是
採
用
訪
談
法
，
訪
談
對
你



象
則
是
由
某
些
受
刑
人
所
組
成
的
樣
本
，
而
且
這
些
受
刑
人
大
多
是
成
人
累

犯
，
因
此
，
這
些
研
究
的
外
在
效
度
恐
怕
是
相
當
有
限
的
，
它
們
的
結
論
並

不
能
代
表
普
遍
的
犯
罪
者
。
此
外
，
犯
罪
者
不
見
得
會
提
供
準
確
的
訊
息
，

也
是
一
個
損
及
此
等
研
究
結
論
的
事
實
(
們
吋
O
室
。
已
旦
旦

.• 

H
ω也
日
)
。

這
些
研
究
一
致
性
的
結
論
就
是
，
犯
罪
者
是
理
性
的
，
儘
管
他
們
的
理

性
是
有
限
的
(
月8
個
∞
『
付
印
旦
苦
的
抖H
n
z
n
r
w
H
S
O
U
C
O
B
S
H
H旦
旦

.
、

戶
也2
)
。
竊
盜
犯
就
陳
述
他
們
是
在
尋
找
一
些
線
索
，
雖
然
這
些
線
索
的
要

點
在
竊
盜
犯
之
問
有
所
不
同
，
但
主
要
是
指
在
他
們
所
控
制
的
風
險
下
可
獲

得
他
們
所
欲
竊
取
的
財
物
(
們
門
。
B
Z
H
H
E

丘

-
w
5
2
)
。
另
外
，
犯
罪
者

在
犯
罪
前
並
沒
有
什
麼
計
畫
，
而
且
愈
有
經
驗
的
犯
罪
者
，
犯
罪
前
愈
沒
有

計
畫
(
明OB
S
.

已
∞
。
u
p
o
B
S
H
H
E

己

-
w
】
ω
2
)。
犯
罪
者
之
所
以
會

發
現
標
的
物
，
是
他
們
在
日
常
非
犯
罪
的
活
動
中
，
或
是
刻
意
去
尋
找
時
而

巧
遇
標
的
物
的
(
月2
惘
。Z
S
C

苦
的

H
r
z
n
r
w
5
ω。
n
n
g
g
Z
H
H
Z

巳.• 

忘
記
)
。

因
此
，
與
犯
罪
者
的
訪
談
證
賞
了
那
些
基
於
官
方
資
料
的
研
究
:
犯
罪

者
是
根
據
地
點
的
表
徵
(
線
索
)
來
選
擇
地
點
的

.• 

他
們
大
多
是
在
非
犯
罪
的

日
常
活
動
中
發
現
犯
罪
地
點
的
。
這
在
在
都
說
明
那
些
頻
繁
發
生
掠
奪
性
犯

罪
(
O
Z
E
Z呵
呵
鬥
丘
B
己
的
地
點
，
大
概
都
是
一
些
容
易
接
近
(
譬
如
在
大
馬

路
邊
)
、
具
有
有
價
物
、
以
及
散
發
出
低
風
險
訊
息
的
場
所
。

奎
、
結

'Õi:Â 
函冊

從
上
述
的
討
論
中
，
可
以
發
現
犯
罪
和
地
點
之
間
關
係
的
釐
清
，
將
有

主
、

4
4

助
於
犯
罪
預
防
策
略
的
擬
定
，
尤
其
是
警
察
抗
制
犯
罪
的
作
為
。
在
一
般
的
叮
叮

警
察
實
務
中
，
警
察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是
花
費
在
犯
罪
發
生
後
的
反
應
作
為
上
展

(
3
n立
2
)

，
而
花
在
預
防
犯
罪
上
的
時
間
卻
極
為
有
限
。
事
實
上
，
主
動
叮
叮

先
發
的

(
3
印
門
已
5
)
作
法
則
較
符
合
實
際
所
需
，
而
犯
罪
與
地
點
之
間
關
峙

係
的
釐
清
，
便
可
作
為
警
察
主
動
先
發
作
為
的
判
準
。
警
政
學
者
皂
白

B
S
L
V

等
人

(
H
S
ω
)曾分
析
美
國
米
尼
浪
里
斯
市

(
5
口g
E
Z
)

一
九
八
六
年
全
扛

年
警
察
所
受
理
的
電
話
報
案
，
結
果
發
現
一
小
部
分
的
地
點
卻
發
生
了
大
多

數
的
犯
罪
。
根
據
實
證
資
料
顯
示
，
犯
罪
是
可

以
被
預
測
的
，
尤
其
是
發
生

地
點
。
警
察
所
接
獲
的
服
務
請
求
，
無
論
與
犯
罪
有
無
關
係
'
資
料
顯
示
出

有
集
中
某
些
地
區
的
趨
勢

。

有
許
多
研
究
的
發
現
顯
示

，

都
市
中
少
數
的
地

點
，
解
釋
7

大
多
數
警
察
服
務
的
請
求

。

換
言
之
，
警
察
一
一
冉
地
被
一
些
相
一

44 

同
地
區
的
民
眾
提
出
服
務
請
求
。
相
對
的

，
都
市
中
有
一
半

以
上
的
地
區
，

J
U

幾
乎
是
從
未
引
發
警
察
的
行
動
。
研
究
更
顯
示
，
強
盜
、
強
姦
、
家
庭
暴
力
、

及
不
法
目
的
之
侵
入

(
σ口
門
已ω
3

)
等
犯
罪
有
較
高
的
地
區
集
中

(
8口
口
。
口
可
ω
Z

惘
。0
個
E
Z
Z

已
定
)
趨
勢
。
其
中
，
家
庭
暴
力
和
強
盜
犯
罪

行
為
的
集
中
性
最
為
明
顯
(
間
各
自
已
F
Z
Z
Z

、戶
。
也
印
)
。
此
外
，
在
室
內

所
發
生
的
犯
罪
，
諸
如
大
多
數
的
強
姦
、
傷
害
、
及
殺
人
等
犯
罪
，
此
發
生
中

在
室
外
的
犯
罪
有
較
高
的
集
中
性
(
的
宮
門
B
g
h
ω
3
5
.
S
Z
E

叩
開
∞
己
還
)
。
叫

因
此
從
上
述
中
可
以
發
現
，
只
要
警
察
能
夠
規
劃
出
他
們
在
犯
罪
集
中
地
點
圈

、

適
當
的
預
防
作
為
，
那
麼
將
警
察
資
諒
擺
在
這
些
特
定
地
點
，
應
當
是
相
當

L
V

合
理
且
有
效
的
。
七

此
外
，
傳
統
的
警
察
勤
務
策
略
，
經
常
是
藉
由
警
察
的
出
現
來
嚇
阻
犯
叫

日
川



罪
的
發
生
。
但
過
去
的
研
究
卻
顯
示
出
，
單
靠
警
察
的
可
見
度
(
己
的
早
已
H
Z
)，

事
實
上
並
不
足
以
有
效
的
嚇
阻
犯
罪
發
生
。
汽
車
巡
邏
是
警
察
最
為
普
遍
的

巡
邏
方
式
，
但
在
教
果
上
似
乎
並
不
能
滿
足
民
眾
安
全
感
的
需
求
，
同
時
也

無
法
有
效
嚇
阻
犯
罪
者
的
犯
罪
意
圖
(
註
五
)
(
咒
。
戶
口
品
巴
巴

•• 

旦
旦
)
。

實
證
資
料
顯
示
，
警
察
所
應
有
的
作
為
，
就
是
積
極
地
且
可
以
被
民
眾
看
見

地
，
協
助
在
公
共
場
所
創
造
出
一
種
秩
序
、
安
全
、
以
及
信
賴
的
氣
氛
，
尤

其
是
在
那
些
犯
罪
較
為
集
中
的
地
區

(
3
o
s
g
w
E
Z
E
w
g已
切
門
口
∞
憫
。
7

5
∞
φ
)。
警
察
可
以
藉
由
導
正
或
平
息

(
3
個
旦
旦
旦
民
眾
非
犯
罪
的
失
序
行

為
以
及
引
起
恐
懼
的
行
為
，
而
達
到
上
述
的
目
的
。
學
者
所
指
的
這
些
民
眾

行
為
包
括
:
諸
如
出
現
在
公
共
場
所
的
酒
醉
行
為
、
播
放
音
量
過
高
的
音
樂
、

行
乞
行
為
、
危
險
的
飆
車
行
為
、
及
賭
博
等
等
。
同
時
，
警
察
也
應
該
積

極
地
協
助
社
區
減
少
有
形
的
「
犯
罪
標
誌
」
(
的H開
口
的
。
卅
日
旨
。
)
，
諸
如
未

收
集
的
垃
圾
、
廢
棄
的
建
築
物
、
塗
鴉
、
廢
棄
車
輛
、
損
壞
的
路
燈
等
，
因

為
這
些
「
標
誌
」
會
讓
環
境
顯
現
出
不
安
全
、
被
忽
視
、
以
及
管
理
不
當
的

感
覺
(
的
宮
門EP
E
Z
H
P
E

已
切
門
口
叩
開
。
于

雖
然
，
警
察
對
降
低
犯
罪
根
本
原
因
(
犯
罪
人
形
成
的
原
因
，
如
家
庭
、

學
校
社
會
化
功
能
的
提
昇
等
)
的
貢
獻
可
能
相
當
有
限
，
但
是
警
察
有
能
力

降
低
研
究
顯
示
促
使
犯
罪
發
生
的
失
序
行
為
(
已H的
。
立
。
吋
)
(
的
古
關
心
?
戶
。

ω
o
u

r
H
戶
口
開
W
E

∞
斗
)
。
就
誠
如
美
國
一
位
資
深
的
警
察
實
務
者
所
言

.. 

「
如
果

你
發
現
周
圍
都
是
垃
圾
，
那
麼
你
就
可
能
會
漸
漸
行
如
垃
圾
」
(
註
六
)
。
警

察
勤
務
最
重
要
的
目
的
，
應
該
是
希
望
能
夠
協
助
社
區
建
立
一
種
易
於
感
知

已
∞
ω
)。

的
道
德
秩
序
。

ι
品

、

τ
A
1

區發展季

釋•• 

11 

註
一
﹒

也
就
是
說
犯
罪
的
發
生
地
點
，
並
不
是
隨
機
分
佈
的
。
學
者
的
y
m
E
E
W
F
.• 

4 

E
O
門
口O
.
C
.及悶
。E
Z
W
C
﹒
等
人
在
不
同
的
研
究
中
均
發
現
，
在
都

L
V

市
裡
，
大
約
有
六
O
%
民
眾
對
於
警
察
所
提
出
的
服
務
請
求
，
是
集
戶

“
有

中
在
整
個
都
市
-
O
%
的
地
區
。
請
參
閱
的
宮
門

B
E
L
-
w
p
3
E
H
-
E
已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講
師
，
並
於
該
校
犯
諜
防
治
研
究
所

攻
讀
博
士
學
位
)

註

切
口
。
門
開
∞
吋
w
v
h

﹒(
5∞
m
v
)
.
.
.

自
O
汁
的
℃O
Z
E

門
戶
可
門
旦
旦
O
門
呵
們
門H
B
O
H
m
O
Z
H
E
O

〉
n
A
U
H〈恥
「
什
H
凹
的
印
口
已
什
Y
O
們
可H
B
H
口
。
H
0個
呵
。
卅-
u
H
N
H

們
。

-
z
們
可H
B
-
F
D
O
H
0

個
呵

N
斗
H
M斗
l

印
印

註
二
.. 
學
者
∞
Z
H
S
b

及
。
印
門O
F
H
O
L
﹒
指
出
，
在
一
般
都
市
中
，
幾
乎
有

九
五
%
的
地
區
從
未
發
生
過
暴
力
性
犯
罪
。
請
參
閱

E

立
z
b
-
g
已

nA QU 

。
ω
門
。
同
丘
。L
﹒
(
】
也
∞

ω
)
.
.
.
H
F
o
-
-
ω

口
印
惘
。B
S
H
O

卅
〈
E
H
O
口
口
。

σ
可
可
O
Z
n
o

H
U印件
吋
O
H
O
卅
同
心F
n
m
H
)
的

-
z
n
門
戶F
B抖
口
。H
0個
呵
昀
斗H
H
l
N印
﹒

註
三•. 

研
究
顯
示
，
強
盜
、
強
姦
、
家
庭
暴
力
、
及
不
法
目
的
之
侵
入
(
宮
門
巴

ω
3
)

等
犯
罪
有
較
高
的
地
理
集
中

(
n
g
g
D可已
。
惘
。
0
個
E
O
E
S
H
Z
)趨

勢
。
其
中
，
家
庭
暴
力
和
強
盜
犯
罪
行
為
的
集
中
性
最
為
明
顯
。
此
中

外
，
在
室
內
所
發
生
的
犯
罪
，
諸
如
大
多
數
的
強
姦
、
傷
害
、
及
殺
峙

卒
寺
犯
罪
，
比
發
生
在
室
外
的
犯
罪
宜
軟
高
的
集
中
性
。
請
舉
闋
的
宮
門
宮
口

w
園、十七年

nA 

「
甸
的
印3
E
H
-
E
已
由
5

門
開
∞
門W
F
F
C
ω
∞
φ
)
.
-
d
o

汁
的
。
旦
的
自
心
中
O
E
汁
。
3

們
門
川F
S
O
u
-
N
O

己
什
H
口
。
〉
們
什
抖
〈
抖
什
抖
。
的
心
口
(
叫
什

F
o
n
門
H
S
V口
。
〕
戶
0
個
呵

O
H叮
叮
]
戶
印
門
。

. 

• 
們
門H
B
心F
D
O
H
0個
呵
心
斗U
N斗
|
印
印



;112因
.
.
斟
押
Sherman

，L.
翱
諒
自
由
主
「
霖
E
宮
直
是

J
(h

o
t 

spots)
華
抖
惡

|ι
垃
{
世

j喘
.
.

í
一
一
啊
!
對
毛
主
型
卡

(
s
m
a
l
l

p
la

c
e
s) ~

姆
閥
割
草
草

卡
丑
，
自
眛
吉
普
草
制
田
間
思
主
這
吉
思
草
除
恥
三
三
商
品
叫
(
↓
駐
軍
車

.æ:ß'
Ï
a
'
擠
車
室

主
討
。
但
科
(
搭
話
來
制
制
已
軒
在
草
草
Ì
i
~
剛
示
關
帽
!
崎
三
三
斗
。
」
臨
嗎
~
~

S
h
e
r
a
m
n
ι

(1995). "H
ot S

p
o

ts o
f C

r im
e and C

r im
in

al C
areers 

o
f P

laces" in
 C

rim
e and P

lace
, ed. 

E
ck

,J.E
.an

d
 W

eisburd
, 

D
.

, 
W

ashington
,D

c:p
o

lice 
E

x
ecu

tiv
e 

R
esearch

 
Forum

,p
. 

3
6

. 

jjd叫
.
.
昨

~~!I~
卡
阻
:
ß
'
$
餌
，
鹽

1惱
三
三
「
扭
扭
草
草
{
芒
照
盔
紹
興
恤
當

J
(T

he 

K
ansas 

C
ity

 
P

rev
en

tiv
e 

P
a
tro

l 
Experiment)

酪
叫
乞
峭
起
，

fE+司~
$
R
共
描

11;E肖
店
服
單
單
暉
，
惦
嗎
~
~
~
榔
(
出
〈
十
鬧
，
干
去
r
n
:
:
:
)
趴

湖
四
世
時
翱
莘
忠
臣
是
~
要
堂
村
扭
頤
，
主
星
圖
.
.
攝
四
點
糊
f
+
:
1
1
+
斗
J
等
。

11
盔
，

因
〈
十
叫
一
1
0
g
]
。

相
卡
.
.
主
這
也
M
1
5
田
間
相
K國

Wisconsin王
South

Milwaukee佢掛睞IT@IT@
~
S
l
a
m
尬
，

E. 
V.

血
!
試
試
-
1
:
:
:
時
至
r
n
:
:
:

11
口1
姆
總
斗

J
固-H--

:
!
I
H
<
;
!
;
呈
現
已
由
是
臣
服
個

(
阿
拉
掛
!
拉
)
諾
諾
峭
緝
令
〈
當
在
體
:
ß
'

1
旦
旦
ttg-

粗
控
制
押
豆
豆
組
出
S
l
a
m
k
a

I
T
@
l
l
l
j
:
(
譯
出
峭
緝
令
〈
世
主
岳
卡
〈
蠶
啦
〈
。

偷
聽

n
卡
〈
極

丑
令
〈
駐
京
.
.

~
 

liil
眩
<
+
1
辟
怯

i
部

主
制
M
話
令
.
.

喝

A
nderson

, 
E

. 
(1捌).

S
tre

e
tw

ise
: 

R
ace

, 
C

lass
, 

and 
C

hange 
in

 ~
 

b• 
an 

U
rban 

C
om

m
unity. 

C
h

icag
o

, 
IL

: 
U

n
iv

ersity
 

o
f 

C
h
i
c
a
g
o
格/ 

P
r
e
s
s
.
B
r
a訂
叫r

"E
n

v
iro

n
m

en
t

, 
R

o
u

tin
e

, 
and 

S
i tu

a
tio

n
: 

T
ow

ard 
a 

P
a
tte

rn
 

\ \ 

T
heory o

f C
rim

e." In: C
lark

e
, R. v. and 

F
elso

n
, M. (eds)，Routine

每
A

c
tiv

ity
 and 

R
atio

n
al C

h
o

ice. 
A

dvances in
 C

rim
in

o
lo

g
ical 

T
heory

, 
V

ol. 
5

. 
N

ew
 

B
runsw

ick
, 

N
J

: 
T

ran
sactio

n
 
P

u
b

lic
a
tio

n
s. 

B
u

erg
er, M

. 
(ed

.) (1992). 
T

he C
rim

e P
rev

en
tio

n
 C

asebook: S
ecu

rin
g

 

H
igh 

C
rim

e 
L

o
c
a
tio

n
s. 

W
ashington

, 
D

C
: 

C
rim

e 
C

o
n

tro
l 

In
s
titu

te
. 

C
lark

e
, 

R
. 

V
. 

(1
9

8
0

). 
"S

itu
a
tio

n
a
l 

C
rim

e 
P

rev
en

tio
n

:T
h

eo
ry

 

and 
P

ra
c
tic

e
."

 
B

ritish
 

Jo
u

rn
a
l 

o
f 

C
rim

in
o

lo
g

y
 

2
0

:1
3

6
-1

 

4
7

. 

C
lark

e
, 

R. 
V

. 
(1992). 

S
it 昀

tiona旭叫aι1
Crirr肥

Prever叫
10∞
n:Successful 

C
ase S

tu
d

ie
s. 

A
lbany

, 
N

Y
: 

H
arrow

 
and 

H
esto

n
. 

σ
3
 

∞
 

伽
拭

R.
V. 

and 心
on，

M
. (1的3).

"Introd叫
叫
叫

l心
Y
Z

R
o

u
tin

e A
c
tiv

ity
 

and 
R

a
tio

n
a
l 

C
h

o
ice. "In

: 
C

lark
e

, 
R

. 
V

. 
~
 
國

and 
Felso

丸
M.

(ed
s)

, R
o

u
tin

e A
c
tiv

ity
 and R

atio
n

al C
hoice. 

-< 
ffi[ $)g直至

純
備
制

1踏
車
直
藍
藍

已
掛
祖
個
研

4阿
輛
軍
阿
椰
拼
命
后
回
〈
十

11
時

A制
d…

s
川

ill…I

E崇己串踹注誼酪亦
4拍口今祥♀

川
E固丘申啪制枷#個|個E哩

醋
〈
→
+
-
1
卡
〈
肚

N削
J:

T
ran

sactio
n

 P
u

b
lic

a
tio

n
s. 

持

巴
眛
斟
一
起
酬
牌
照
他
是

4阿
叫
極
圈
枷
晦
氣
伽

ke
，

R
. 

V
. 

and 
Weisb
叫

D.
(1

9
9

0
). 

"O
n 

th
e
 
D
叫

ibuti



of D
eviance." 

In: 
G

ottfredson. 
D

. 
M

. 
and 

C
larke. 

R. 
V

. 

(ed
s.). 

P
olicy and T

heory 
in

 C
rim

inal Ju
stice.A

ld
ersh

o
t. 

UK: 
A

vebury. 

C
ohen. 

L. 
E. 

and 
F

elson. 
M

. 
(1979). 

"S
ocial C

hange and 
C

rim
e 

R
ate 

T
rends: 

A
 R

outine 
A

cti vi ty
 

A
pproach." 

A
m

erican 

S
ociological R

eview
 

44: 
588-605. 

C
ornish. D. and C

larke. R. V. eds. 
(
1
磁
)
.

The R
easoning C

r im
inal: 

R
ational C

hoice P
ersp

ectiv
es on O

ffending. 
New Y

ork. 
NY: 

S
pringer-V

erlag. 

D
uffala. 

D
. 

C. 
(1976). 

"Co別
enience

S
to

res. 
A

rm
ed 

R
obbery

, 

and P
hysical E

nvironm
ental F

eatures." A
m

erican B
ehavioral 

S
cien

tist 
2
0
:
2
2
7
一
是
6.

Eck
, J. E. 

(
1
的
4).

"D
rug M

arkets and D
rug P

laces: A
 C

ase-C
o

n
tro

l 

Study of th
e S

p
atial S

tru
ctu

re of Illic
it D

rug 
D

ealing. 

" D
octoral d

issertatio
n

, U
niversity of M

aryland
, 

C
ollege 

Park
. 

E
時

stad
，

P. 
A. 

(1
975).

屯
的

ironmental
O

pportunities and 
th

e 

E
cology 

of 
C

rim
e." 

In: 
S

ilverm
an

, 
R. 

A
. 

and 
T

eevan
, 

J. 

J. 
(e

d
s.)

, 
C

rim
e 

in 
C

anadian 
S

o
ciety

. 
T

oronto
, 

CAN: 

B
utterw

orths. 

F
elson

, M. 
(1鵬

)
.

"L
inking C

rim
inal C

hoices, R
outine A

ctiv
ities

, 

Inform
al 

C
ontrol

, 
and 

C
rim

inal 
O

utcom
es." 

In: 
C

ornish
, 

D. and C
larke

, R. V. (eds.), The R
easoning C

rim
inal: R

ational 

;
其

C
hoice P

ersp
ectiv

es on 0伽
di時

New
Y

ork
, NY: Springer

這
一
V
e
r1

ag.
也
要

F
elson

, 
M

. 
(1

9
9

4
). 

C
rim

e 
and 

E
veryday μfe: 

In
sig

h
t and

竺時
-

Im
plications fo

r S
o

ciety
. 

T
housand 

O
aks

, 
CA: 

P
ine 

Forge
憾

P
ress. 

/ ‘、
+

 
Friedm

an
, 

J.
, 

H
akim

, 
S

. 
and 

W
einblatt

, 
J. 

(1989). 
"C

asino 
\\ 
每

G
am

bling 
as a 

'G
row

th 
P

ole' 
S

trateg
y

 and 
its E

ffects on 

C
rim

e." 
Journal of R

egional 
S

cience 
2
9
:
6
1
5
一
23.

F
risb

ie
, D.

, F
ishbine

, G
, 

H
intz

, 
R.

, Joelsons
, M. 

and 
N

utter
, 

. J. B. (1977). C
rim

e in
 M

inneapolis: P
roposals fo

r P
revention. 

S
t. 

P
aul

, 
M

N: 
G

overnor's C
om

m
ission on 

C
rim

e 
P

revention 

and 
C

ontrol. 

H
ogarth

, R. 
M. 

and R
eder

, M. 
W

. 
(ed

s.) (1981). 
R

ational C
hoice: 

The 
C

ontrast B
etw

een E
conom

ics 
and 

P
sychology. 

C
hicago

, 

IL
: 

U
niversity of C

hicago 
P

ress. 

M
awby

, R. I. (1977). 'D
efensible Space: A

 Theoreti
叫

and
E

m
pirical 

A
p

p
raisal." 

U
rban S

tu
d

ies 14:169-79. 

吋
﹒

α
3
 

叫
ew，

P. (肌).
"C

rim
e 

in
 P

ublic V肌
Sur叫

laT.'ce
and

主
C
r
i
叫

P. 
L. 

(ed
s)

, 
E

nvironm
ental 

C
rim

inology. 
B

everly H
ills

, <
 

CA: 
Sage. 

+
 斗I

M
erry

, S. F. 
(1931). 

"D
efensible Space U

ndefended: S
o

cial Factors
持

心
i
m
e

P
r
e
v
e
n
t
i
o
n
心
的

E
心

or叫



A
ffairs Q

u
arterly

 
16:397-422. 

N
asar

, 
J. 

L
. 

(1
9

8
1

). 
"E

nvironm
ental 

F
acto

rs and 
C

om
m

ercial 

B
u

rg
lary

." 
Jo

u
rn

al 
o

f E
nvironm

ental 
S

ystem
s 

11:49-56. 

N
ew

m
an

, 
O

. 
(1972). 

D
efen

sib
le S

pace. 
New Y

ork
, 

NY: 
M

acm
illan. 

P
arsons

, 
T. 

(1951). 
The 

S
o

cial S
ystem

. 
T

oronto
, 

CAN: 
C

o
llier 

-M
acM

i 11 an . 

P
ierce

, G. 
L.

, S
paar

, S. 
and 

B
riggs

, L. 
R. 

(1986).T
he C

haracter 

o
f P

o
lice W

ork: S
trateg

ic and T
actical Im

p
licatio

n
s. B

oston
, 

M
A: 

C
enter 

fo
r 

A
pplied 

S
o

cial 
R

esearch
, 

N
o

rth
eastern

 

U
n

iv
ersity

. 

P
oyner, B. 

(1招8a).
"Situat

工
onal

Crir肥
P
r
e
v
e
n
t
i
o
n

in
 Two P

arking 

F
a
c
ilitie

s." 
S

ecu
rity

 Jo
u

rn
al 

2
:96-101. 

P
oyner

, B. 
(1988b). 

"V
ideo C

arrieras and B
us V

andalism
." Jo

u
rn

al 

of S
ecu

rity
 A

d
m

in
istratio

n
 11:44-51. 

Re
時

ert
，

G. 
and 

Wasilchicl立，
J. 

(1990). 
S

pace
, Tim

e
, and 

C
rim

e: 

E
thnographic 

In
sig

h
ts 

in
to

 
R

esid
en

tial 
B

u
rg

lary
.W

ash
i­

ngton
, DC: 

O
ffice o

f Ju
stic

e
 f'rogram

s
, 
N
a
t
工
o
n
a
l

In
stitu

te
 

of Ju
stice

, 
U

.S. 
D

epartm
ent of Ju

stic
e
. 

R
oncek

, D. 
W

. 
(198

1
)
.
叮
a
時

erous
P

laces: C
rim

e and 
Res

工
d
e
n
t
i
a
l

E
nvironm

en
t."

 S
o

cial 
F

orces 60:74-96. 

R
oncek

, 
D

. 
W

. 
and 

B
e11

, 
R. 

(1
981). 

"B
ars

, 
B

locks 
and 

C
rim

e
. 

, Jo
u

rn
al 

of E
nvironm

ental S
ystem

s 
11:35-47. 

R
oncek

, D. 
W. 

and ?aggian
i

, D
. (1

985). 
"H

igh S
chools and C

rim
e. 

* \ill 海
R

oncek
, D. W. 

and L
obosco

, A. 
(1983). 

'
加

Effeck
o

f H
igh S

chools 
也要朴

" S
o

cio
lo

g
ical Q

u
arterly

 26: 
491-505. 

on C
rim

e in
 T

heir N
eighborhoods." S

o
cial S

cience Q
uarterly 

~
 

年
←
時

64: 
598-613. 

/ 

Sherm
an

, 
L. 

W
. 

(1
992). 

"Attacki
時

Crime:
P

o
licin

g
 and 

Crime
毛

C
ontro

l." In: T
onry

, M. and M
orris, N. (eds.), M

odern P
olicing. 

\\ 
辛
苦

C
rim

e 
and 

Ju
stice

, 
V

ol. 
15

. 
C

hicago
, 

IL
: 

U
n

iv
ersity

 o
f 

C
hicago 

P
ress. 

Spelrnan
, 

W
. 

(1992). 
A

bando
r.ed 

B
u

ild
in

g
s: 

M
agnets 

fo
r 

C
rim

e? 

A
ustin

, 
TX

: 
L

yndon 
Johnson 

S
chool 

o
f 

P
ublic 

A
ffairs 

(M
arch). 

W
hite

,
G

.F
.(1

9
9

0
).1

e
lg

tlb
o

rh
o

o
d

 P
erm

eab
ility

 and 
B

u
rb

h
ry

g
 

R
ates." 

Ju
stice Q

u
arterly

 7:57-67. 

W
ikstrom

, P. 
H. 

(1
995). 

"P
reventing C

ity C
enter S

treet C
rim

es. 

, In: 
T

onry
, 

M
. 

and 
Farri

呵
ton

，
D

. 
P. 

(ed
s.)

, 
B

u
ild

in
 

a S
a
f
巴
r

S
o

ciety
: S

trateg
ic A

pproaches to
 C

rim
e P

r
巴
v
e
n
t
i
o
n
.

C
rim

e and Ju
stice A

nnua
l. Vol. 19. 

C
hicago

, 
IL

: 
U

n
iv

ersity
 

of C
hicago 

P
ress. 

hT舟，出國/ \ 

+hT崎卡只




